关于乐平市自然保护地进一步整合优化
有关情况的公示
根据江西省林业局、江西省自然资源厅、江西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印发全省自然保护地进一步整合优化的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赣林保字〔2025〕41号）精神，乐平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自然保护地进一步整合优化工作，经专家评估论证，形成了乐平市自然保护地进一步整合优化成果（见附件1-4，撤销江西景德镇东湖地方级湿地公园，撤销后其中的湿地按一般湿地管理）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为2025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，共5个工作日。
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公示单位反映。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，请提供有效身份证明、联系电话和反映事项证明材料等；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，请提供单位真实名称（加盖公章）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证明材料等。
受理单位：乐平市人民政府
[bookmark: _GoBack]受理电话：0798—6567386
邮    箱：874103332@qq.com
　　地    址：东风北路24号
邮    编：333300
附件：1.自然保护地撤销情况一览表
2.自然保护地拟归并情况一览表
3.进一步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一览表
4.进一步整合优化回填图斑情况一览表
　　              
 乐平市人民政府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7日


附件1
自然保护地拟撤销情况一览表
	序号
	名称
	类型
	级别

	1
	江西景德镇东湖湿地公园（撤销后其中的湿地按一般湿地管理）
	湿地公园
	省级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



附件2
自然保护地拟归并情况一览表
	序号
	归并前自然保护地
	归并后自然保护地

	
	名称
	类型
	级别
	名称
	类型
	级别

	无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








附件3 
进一步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一览表
	序号
	名称
	所在县（区、市）
	类型
	级别（国家级/省级/市级/县级）

	1
	江西洪岩国家级森林公园
	乐平市
	森林公园
	国家级

	2
	洪岩风景名胜区
	乐平市
	风景名胜区
	省级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











附件4 
进一步整合优化回填图斑情况一览表
	国家下发天窗图斑
	已回填图斑
	备注

	合计
	其中：永农图斑
	合计
	其中：永农图斑
	

	个数
	面积
	个数
	面积
	个数
	面积
	个数
	面积
	

	1
	0.23
	0
	0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面积：公顷







